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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32              证券简称：青松股份              公告编号:2022-104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福建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公开说明的行政监管措施

决定书所涉及相关事项说明的公告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7 日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以下简称“福建证监局”）出具的行政监管措

施决定书〔2022〕98 号《关于对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及责令

公开说明措施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书》”），决定要求公司就原全资子公司

福建南平青松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松化工”）与南平市海锦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平海锦”）的关联交易事项，公开说明与南平海锦的关

联交易的定价及付款时间约定是否合理，是否存在关联方利益倾斜问题。关于《决

定 书 》 具体 内 容详 见公 司 2022 年 12 月 28 日披 露 于巨 潮 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相关人员收

到福建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3）。现根据《决

定书》的要求对涉及的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关联交易的定价及付款时间约定是否合理 

（一）关联交易概况 

2021 年 9 月 13 日，青松化工与南平海锦签署了《合作购房协议》，约定青

松化工向南平海锦购买位于建阳西区生态城建平大道南侧、编号为西区生态城

B15-06 的地块上盖第 2#栋第 4—9 层+屋面梯间、建筑面积共 3,830 平方米的写

字楼，购房款合计 3,972 万元。经公司核查，本次关联交易发生日，公司副总经

理柯诗静女士持有南平海锦 12%股权；公司原董事柯静女士于 2021 年 9 月 2 日

辞去公司董事职务，距关联交易发生日未满 12 个月，其弟弟柯诗祺持有南平海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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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 25%股权。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四

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补充确认关联方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对青松化工与南平海锦上述交易事项确认为关联交易并补充履行审议程序。具体

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的《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补充确认关联方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27）。 

（二）关联交易定价及付款时间的合理性 

1、定价情况 

根据青松化工与南平海锦签订的《合作购房协议》约定，青松化工所订购商

品房的面积及单价为：（1）4F 至 8F 为标准层，均价为人民币每平方米 10,000

元；（2）9F+屋面梯间等（屋面梯间面积未计价），均价为人民币每平方米 12,000

元。交房标准为含装修，南平海锦组织专业施工人员按照青松化工设计要求进行

装修，装修标准按照工费 500 元/㎡计算，材料费用按 1500 元/㎡计算。 

2、付款时间约定及实际执行情况 

根据《合作购房协议》约定，基于南平海锦对该商品房设计及修筑主要为满

足青松化工将来办公所需，且给予青松化工在价格方面优惠，合同付款安排为合

同签订后 7 个工作日支付全部房价款的 50％；合同签订后 3 个月内支付全部房

价款的 50％。 

青松化工按合同约定于 2021 年 10 月 25 日及 2021 年 11 月 2 日分两笔向南

平海锦支付购房款，每笔金额为人民币 1,986 万元，合计支付人民币 3,972 万元，

与合同约定的购房总金额一致，合同总价支付完毕。 

3、关于定价及付款时间的合理性分析 

（1）青松化工所订购商品房为该栋办公楼 4 楼以上（含 4 楼）全部楼层，

其中 4F 至 8F 为标准层，均价为人民币每平方米 10,000 元；9F+屋面梯间等（屋

面梯间面积未计价），均价为人民币每平方米 12,000 元。交房标准为含装修，装

修标准按照工费 500 元/㎡计算，材料费用按 1500 元/㎡计算。上述标准层购房单

价扣除装修标准后相当于毛坯房单价 8,000 元/㎡，相较于同一地块其它商业办公

楼栋物业 9,500 元/㎡～9,600 元/㎡的毛坯房预售单价，优惠折扣较大。 

基于上述优惠，青松化工以同意南平海锦提出的“在合同签订后 7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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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全部房价款的 50％，合同签订后 3 个月内支付全部房价款的 50％”的付款

条件，以达到合作双赢的效果。 

（2）根据《合作购房协议》约定，南平海锦对该栋办公楼的设计及修筑主

要为满足青松化工办公所需，青松化工购买该栋办公楼 4 楼以上（含 4 楼）全部

楼层，并根据使用需求向南平海锦提出写字楼设计方案的修改意见，南平海锦在

青松化工购买物业的前提下，确认青松化工修改的设计方案。由于当地市场需求

有限，特定的办公设计可能导致相应楼栋难以向第三方以市场价格顺利销售，因

此为体现合作购建意愿，协议约定的合同生效要件及付款义务不以南平海锦取得

项目预售许可证作为前提条件。 

综上，青松化工与南平海锦签订的《合作购房协议》中关于商品房的定价及

付款时间的约定是基于合同双方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达成的安排，青松化工以适

当提前付款的条件换取订购商品房特定设计及定价方面的优惠，具有商业合理

性。 

二、是否存在关联方利益倾斜 

（一）关联交易的背景 

1、青松化工在建阳主城区设立企业总部的商业性考虑 

（1）有助于公司吸引优秀人才 

青松股份在 2008 年根据政府用地规划和企业生产需要从建阳城区迁址到回

瑶工业园区，鉴于企业发展初期资金有限，公司在厂房建造的同时在厂区修建了

办公楼。由于厂区位置较偏僻，离建阳主城区距离大约 10 公里，周围没有生活

及商业配套，且交通便利性差，至今员工上下班需要公司专门安排大巴车辆在厂

区和城区间接送，企业办公总部在地理位置上存在劣势。随着社会发展和人才就

业观念变化，大部分销售、管理、技术人员在择业上更为挑剔，离城区较远且无

商业配套的办公环境难以吸引优秀员工和核心人才，公司招聘人才存在困难。 

（2）有助于对外拓展业务、提升企业及政府形象 

2019 年，南平市行政中心驻地已正式由延平区迁至建阳区，建阳区已成为

闽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将迎来重大发展机遇。青松化工在建阳主城区配

套办公总部，在业务拓展、对外交流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作为建阳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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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的沪深交易所上市企业全资子公司，在主城区建立企业总部能更好地展示建

阳区发展面貌，提振企业发展信心，提升政府招商形象。 

2、向南平海锦订购办公楼的决策过程 

基于上述因素考虑，青松化工有意在建阳城区选址建造独立办公大楼。但经

与政府相关部门沟通，政府相关部门在中心城区无适合位置及面积的商业地块提

供给青松化工建造办公大楼，因此青松化工计划向社会企业购买或合作建设办公

楼。 

2021 年 8 月 20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 8 月份（临时）总经理办公会议，会

议由总经理范展华召集并主持，公司副总经理柯诗静、财务总监汪玉聪、监事会

主席吴德斌、董事会秘书骆棋辉、青松化工总经理邓新贵参加了会议。鉴于回瑶

工业园区地域偏僻交通不便，为树立公司良好形象、提高业务拓展便利性、提升

人才吸引力，子公司青松化工提议在南平市建阳区投资购买新写字楼作为青松化

工总部办公室，预算在 5,000 万元以内。会议同意购房事项，青松化工自主安排

选址及签署相关购房协议。 

2021 年 9 月 2 日，公司项目人员整理了适合作为企业总部的建阳城区 5 个

备选办公标的，由公司总经理、青松化工管理层、行政部门等组成的参评人员对

5 个备选办公标的进行讨论，在综合考虑地理位置、房产面积、整体布局、形象

展示等外在条件，并结合公司预算后，最终决定向南平海锦购买楠山晓筑项目第

2 栋 4-9 层的办公楼。 

楠山晓筑项目具体情况：南平海锦 2020 年通过拍卖取得建阳城区核心地块

——位于建阳西区生态城建平大道南侧、编号为西区生态城 B15-06 的地块的土

地使用权，并规划建造 4 栋独立办公楼，定名为“楠山晓筑”。经过协商，青松

化工决定选择其中第 2 栋办公楼作为青松化工企业总部办公使用，其时第 2 栋办

公楼规划层高为 9 层，青松化工购买 4-9 层作为办公用途，且顶层附送屋面梯间

面积。该方案与青松化工原计划购地建房在整体格局上相差不大，能满足企业总

部办公及展示公司形象的需要。 

2021 年 9 月 13 日，南平海锦与青松化工签署了《合作购房协议》，约定青

松化工向南平海锦预订购相关房产事宜。 

（二）关于不存在关联方利益倾斜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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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青松化工向南平海锦订购商品房并达成《合作购房协议》是在综

合考虑公司自身发展需要、可选商品房状况、房屋市场价格，并结合公司预算后

与交易对方充分谈判基础上作出的商业行为，不存在向关联方利益倾斜的情况。 

三、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31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两家全资子公司 100%股权暨被动形成

财务资助的议案》，同意将全资子公司青松化工 100%股权转让给自然人王义年先

生，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已经公司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办理完成青松化工的股权变更登记，公司不再持有青

松化工的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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